高阳县财政局
2022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为加强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，根据《保定市徐水区区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单位对2022年度财政预算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。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    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，检查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，并对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、总结。我单位2022年预算安排本级项目支出7699万元，共涉及9个预算项目。我单位严格按照预算安排，加强日常财务管理，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，支出时注重预算项目的支出及绩效管理。本次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我单位严格按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、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，对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打分。
    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2年，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，我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，以人民至上为统领，以深化改革为动力，全面落实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的重要要求和稳经济一揽子政策，狠抓收入管理，妥善调度资金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发挥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，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经济强县、精心打造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（一）在国库管理方面，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代理业务项目，主要用于支付各代理银行代理业务费。通过与各代理银行签订协议，委托各银行代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，实现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顺利实行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。
（二）在财政监督管理方面，安排财政监督管理经费，主要用于统筹组织各类专项检查、专项治理工作，促进财政预算管理质量不断提升，财政资金支出更加安全高效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持续优化。
安排预算绩效评估评价经费，把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深入推进。在我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制定《预算绩效管理规程》，建立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实施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全覆盖，对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双监控。资金主要用于委托第三方进行专项资金绩效评估与评价，发挥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维护财经秩序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
（三）在财务会计管理方面，安排财政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和培训专项，主要是贯彻实施国家会计法律、规章、制度和会计准则，加强对法律法规的政策宣传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组织对全县财务系统人员培训，提高了全县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。
（四）在财政政务管理方面，安排了如下专项资金：
1、安排财政网络和设备运行维护及建设专项经费，保障了财政内网和财政专网的正常运行，保障了各项财政业务的顺利进行。
2、安排财政信息化建设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监控平台的建设。因为此项目按照保定市财政局统一安排部署进行，2022年我单位未自行开展业务监控平台建设。
3、安排落实财政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督查激励奖励资金，专项用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深入推进、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、财政信息化建设高效实施等财政改革各方面支出。    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根据通知要求，我单位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，经过比对，我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总体上比较清晰准确,绩效指标比较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,绩效标准比较恰当适宜。项目实施取得了预期效果，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综合得分87.67分，评价结果为优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通过开展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明确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改进的方向。要继续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实施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全覆盖，对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双监控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，细化工作方案，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制订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，做到可量化，切实可行。同时，规范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在完善项目资料的基础上，按进度支付资金。对于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完善和整改，防止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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